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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一屆第九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7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地  點：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出  席：朱益民、周帶喜、王東奎、林峰生、林添安、林裕豐、林覺偉

、莊惠名、莊欽淇、許士群、黃建鈞、黃毅誠、楊燕和、劉益

宗、顏夷伯。 

列  席：林法規委員會顧問本、林法規委員會顧問三進、吳會務理事豐

霖、李英輝建築師、鄭承佳建築師、吳泓錡建築師、羅燦博建

築師事務所(代表人：高明文) 

請  假：徐敏斯、陳尚志、曾永信、黃瑞益  

主 席：周副主委帶喜                     整理：顏夷伯、黃毅誠 

一、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案建築基地臨接 20 米計劃道路，基地內規畫 6 米私

設通路，各戶採分照申請，各戶經檢討確實依法免設置

停車空間。其私設通路是否需設置迴車道?提請討論。(提

案人：鄭承佳建築師) 

說  明： 

一、本案臨接 20 米計劃道路，按建築技術規則第二條第一款

第四項，設計六公尺私設通路做為進出道路。(詳附件 P1) 

二、本案各戶採分照申請，各戶檢討確實依法免設置停車空間。 

三、綜合上述，私設通路迴車道係供平日車輛進出迴車使用，

本案既依法無供車輛進出，應可免設置汽車迴車道? 

決  議 :本案依技術規則規定仍應設置汽車迴車道。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二：私有土地(為畸零地)及公有部分土地(為裡地)，合併後仍

為畸零地是否適用「臺南市公有畸零地或裡地合併使用證

明書核發作業要點」？(提案人：李英輝建築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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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本案基地私有土地(康樂段 275-2、279-6、279-15等三筆

地號) 為畸零地，公有部分土地(康樂段 274地號部分)為

裡地，私有土地與公有部分土地合併後亦屬畸零地，先予

說明。(詳附件 P2-P3) 

       二、另本案私有土地兩側相鄰之私有地均已建築完成，依「臺

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七條第一項第 2 款規定(鄰接土

地業已建築完成不能合併使用)，得申請建築執造。 

       三、依「臺南市公有畸零地或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作業要

點」第 2點第 1項第 9款規定:「公有裡地與相鄰私有土

地合併始能建築使用。 

       四、公有土地(康樂段 274地號部分)由私有土地(康樂段

275-2、279-6、279-15等三筆地號)所有權人所承租使用。 

決  議： 

    一、本案公有土地(康樂段 274 地號部分)應與其前方私有土地

(康樂段 275-2、279-6、279-15等三筆地號)合併使用。 

    二、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三：金展鈑金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永康區王行段 201、202、

202-1 等 3 筆地號建築基地，擬申請工廠新建工程之建

造執照變更設計一案，增建同幢他棟地上貳層之建築物，

其第貳層空間之申請用途為機電室(非居室)使用，是否得

免設置無障礙昇降設備與無障礙樓梯等無障礙設施?詳如

說明，提請討論。(提案人：陳漢陽建築師) 

   說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67 條第3 項規定辦理。 

       二、原核准建造執照案已依規定設置無障礙通路、無障礙樓 

梯、無障礙昇降設備、無障礙廁所及無障礙停車位等無障
礙設施。 

       三、本次變更設計申請D 棟建物地面層供廠房(C-1 類組)使

用，並依規定設置無障礙通路，唯第貳層僅作為設備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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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機電室，不適合供身心障礙者使用，請准予免設置

無障礙昇降設備與無障礙樓梯。詳附件P4~P9        

   決   議： 

         一、本案採個案決議。 

      二、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四：丹頂鶴鋼鋁有限公司於臺南市仁德區太子段 1464 地號建

築基地，擬申請工廠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一案，其夾層空

間之申請用途為機電室(非居室)使用，是否得免設置無障

礙昇降設備與無障礙樓梯通達夾層?詳如說明，提請討

論。(提案人：陳漢陽建築師) 

    說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 

        二、本次申請地上參層建築物，使用類組為廠房(C-2)，並依

規定設置相關無障礙廁所、無障礙通路、無障礙停車位、

無障礙昇降設備及無障礙樓梯等無障礙設施，但在第貳

層設置夾層作為設備安裝使用之機電室，不適合供身心

障礙者使用，請准予免設置無障礙昇降設備與無障礙樓

梯通達夾層。詳附件 P10~P13   

   決  議： 

       一、本案採個案決議。 

       二、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            

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五：惠根企業有限公司於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北段 1351-4地號

建築基地，擬申請地上貳層新建建造執照，申請使用類組

為 C-2作業廠房，地面層供作業廠房及辦公室使用，貳層

供機電空間使用，其用途特殊，擬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是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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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設置無障礙樓梯及昇降設備等無障礙設施?詳如說明，

提請討論。 (提案人：吳泓錡建築師) 

說  明： 

    一、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

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者，得不適用本章依部或全部之規

定」 

    二、本次申請地面層之作業廠房空間，已依規定設置相關無障

礙廁所無障礙通路及無障礙停車位等無障礙設施，但因第

貳層僅作為設備安裝需求之機電空間，無法供身心障礙者

使用，請准予免設置無障礙樓梯及昇降設備。 

    三、相關申請圖說詳本提案附件。詳附件 P14~P15   

   決  議： 

       一、本案採個案決議。 

        二、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六：防火構造之戶外安全梯到達避難層時，此戶外安全梯之室

外外牆是否可做成開放式外牆及免設防火門窗之必要。

(提案人：林覺偉建築師) 

說  明： 

一、 依技術規則第 97條有關戶外安全梯之構造說明，「(一)

安全梯間四周之牆壁除外牆依前章規定外，應具有一小
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及「(三)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且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之防火門，並不

得設置門檻，其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但以室外走廊
連接安全梯者，其出入口得免裝設防火門」，本條文後段

另又規定「安全梯之樓梯間於避難層之出入口，應裝設

據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以上先述於前。詳 P16-17 
 

二、 在 1040330及 1040428復核小組臨時提案 6，對於一般戶

外直通樓梯已決議無須檢討建築技術規則第 11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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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牆開口面積與無須加設防火牆之必要，但仍應檢討

第 110條之防火構造及距離基地境界線之相關規定。 

 
三、 戶外安全梯之外牆與大氣相連，通風採光及排煙之功能

優於一般安全梯，且外牆開口面積皆大於 2㎡，其外牆

亦沒有防火時效之規定，因此開放式之外牆更能發揮戶
外安全梯的功能，所以到達避難層更無設置外牆及防火

門窗之必要性。 

決  議: 

一、 戶外安全梯於避難層之出入口仍應加設具一小時防火時

效之防火門，以阻絕火焰及濃煙向安全梯漫延。 

二、 除至安全梯之防火門外，至避難層之安全梯與建築物任
一開口間之距離，不得小於 2m。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七：一樓之建築物，其上方為露台，而且只做為車道穿堂之出

入口空間，此出入口是否可同時前後退縮 2m檢討建蔽率

及容積面積。(提案人：林覺偉建築師) 詳 P16-17 

 

說  明：類似個案於 102.06.05複核會議准予個案通過，認為建築

物出入口雨遮或屋簷尚無只限定於一邊之規定，若為類似

通道或穿堂之有頂蓋空間，前後皆為出入口雨遮之精神，

應得以分別從前及後兩側扣除 2m為之。 

決  議: 

       一、本案前方有獨立之落柱，而非共同柱或是懸臂之構造，與

原核准之提案不同，本案前段沒有落柱扣除 2m尚屬合理，

後段有落柱，只能以樑投影面積檢討之。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

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八：防火構造建築物貳層以上計入建築面積範圍內，其投影至

地面層離地界未達 3公尺，但在離地界達 3公尺以上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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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設置 1小時防火時效之外牆，此段離地界之戶外空間(部

份有頂蓋)是否可停放法定或非法定機車位?(提案人：林

覺偉建築師) 詳 P16-17 

說  明： 

一、 同提案內容，詳閱圖例。 

二、 前於 100年度第 4次(100.06.24)會議提案四，決議文：
「如為二層以上之居室投影所形成之一層(虛擬)門廊或

停車空間，則免依第 110條第一款、第二款之限制。 

三、 於 105No05-05函示，決議只認可其投影至地面層離地界

達 3 公尺以上部份，如採無外牆之設計，得於地面層設

置有頂蓋或無頂蓋(法定空地)之汽車車位及機車車位

(含車道)。 
四、 本案在離地界達 3公尺以上部份之外牆，已設置 1小時

防火時效之外牆，同理符合本編第 110條之相關開口規

定，設置機車位非法所不許。 
  決  議: 

         一、在此空間只停放機車，似無嚴格制止之規定，所以同意

可以設置。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九：有關於基地內通路末端設置迴車道形式疑義，提請研議。   

            (提案人：朱益民建築師) 

 說  明：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3條之 1圖例(B)方形，僅列示如

本案附件附圖(一)之形式，且未標示截角尺寸，若如附

圖(二)、(三)之形式，是否適法，提請研議。  

 決  議：有關本案（詳附件 P18）附圖(二)、(三)之形式，其迴

車功能並不亞於附圖(一)，其設計形式應屬適法。   

     一、本案採通案決議。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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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有關建築物之安全梯於避難層開向開放式室內停車空間

之出入口寬度，提請研議。(提案人：朱益民建築師) 

    說  明：本案(詳附件 2附圖)之安全梯於避難層開向開放式室內

停車空間，非屬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其寬度依建築

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97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規定(不得

小於 90公分)設計，是否適法，提請研議。 

    決  議： 

        一、安全梯於避難層設置非屬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其寬

度應免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90條第 2款規定檢討，

僅須依本編第 97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規定(不得小於

90公分)即可。 

        二、本案（詳附件 P19）安全梯於避難層之出入口開向開放

式室內停車空間，非屬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其設計

寬度為 90公分，尚符合法令規定。    

        三、本案採通案決議。 

        四、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一：有關建築物設置「法定機車位」之認定疑義，詳如說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邱奕錩建築師） 

 說    明： 

   一、依內政部營建署 100.11.04 營署建管字第 1000065489

號函：「．．．是有關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

畫書規定設置之機車停車空間，得不計入容積總樓地板

面積，並依本部 83年 3月 25日台 83內營字第 8372265

號函釋規定，每輛機車停車空間換算容積之樓地板面積

最大不得超過 4平方公尺。」 

  二、依上開函示，得不計入容積總樓地板面積之機車停車空

間，似僅限於適用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規定設

置之機車位，尚不包含自行增設之機車停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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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但建築物經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需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交通影響評估審議要求設置之機車位，係非起造人自行

主張設置，而是各相關權責單位審查要求再增設之車

位，實有助於都市發展與交通需求所明文要求設置，且

具有約束起造人建照申請之效果，故其增加之機車位應

符合「法定機車位」的定義。 

建   議：經本市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定，應提送都市設計審

議、交通影響評估審議而要求設置之機車位均屬於「法

定機車位」的範疇。 

決   議： 

     一、本案採通案決議。 

     二、經本市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定，應提送都市設計審

議、交通影響評估、開放空間、環境影響評估等審議而

要求設置之機車位，均屬於「法定機車位」的範疇。 

     三、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二：合勝企業座落於台南市關廟區五甲段 1614-5地號共 1

筆地號(已領有 105 南工造字第 02069 號建造執照)，

原第貳層用途為廠房擬變更第貳層用途為倉庫，因使

用用途特殊，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

章無障礙建築物第 167條」規定，是否得免設置無障

礙設施，詳如說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許銘哲建築

師) 

  說    明： 

   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障礙建

築物第 167條」規定辦理，本事務所代辦之本案，起造

人合勝企業座落於台南市關廟區五甲段 1614-5地號共

1筆地號廠房新建工程，因變更第二層用途為倉庫[原

料(金屬製品)存放]，原料等物品搬運皆使用小型吊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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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無障礙昇降設備可免用，使用無障礙樓梯既可，故

本案屬於使用用途特殊之工作場所，因此建請准予免設

置無障礙設施(昇降設備)。 

  二、檢附各層平面圖(附件 a ,附件 b ) ，原核准建造執照

各層平面圖(附件 c,附件 d)，建造執照影印本(附件 e )

及小型吊掛機相片(附件 f)供參考。P20-P25 

   決   議：一、本案採個案決議。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

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三：有關久揚模具有限公司於安南區安吉段 811-18地號，

已領有(106)南工造字第 01014號建造執照在案。第二層

因使用用途特殊，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升降設備及無障礙樓

梯等?詳如說明，提請討論。(提案人：羅燦博建築師) 

說    明： 

一、本次申請建築物第二層係供原料、半成品、成品存放之倉

庫使用，須採推高機或拖板車進行搬運作業，因物品堆放

較高，操作不慎易生危險，身心障礙者無法勝任，因此無

法雇用身心障礙者擔任作業人員。故本案第二層屬使用用

途特殊之工作場所，建請准以免設置無障礙昇降設備及無

障礙樓梯等，其餘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仍依法設置。 

二、各層平面圖詳附件 P26~P28。 

  決    議： 

        一、本案採個案決議。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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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十四：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章第一條第一項

第二十款陽台定義中未明定淨高度疑義，詳如說明，提

請討論。(提案人：鄭裕欽建築師) 

   說    明：關於建築物陽台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章

第一條第一項第二十款：「露臺及陽臺：直上方無任何

頂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直上方有遮蓋物者稱為陽

臺。」其中條文並無明確指出遮蓋物與樓地板面之距離

或其他高度規定及限制，經查其他相關法令亦無相關規

定，本所已於 106年 4月 7日以鄭字第 106037號函文

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法令釋疑，該署以民國 106年 4月

26日營署建管字第 1060021986號文函覆「…倘有個案

認定疑義，請檢具具體資料圖說逕向當地主觀建築機關

洽詢。(詳附件 P29-P37)」依前述函文規定本所逐向 貴

會提起陽台淨高度相關規定之疑義，提請釋疑。 

   決   議： 

        一、本案採個案決議，有關陽臺高度，建築技術規則並無相

關之淨高限制。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五：有關「開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區永和段 380-12地

號集合住宅興建工程」及「華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區永和段 380、380-11地號集合住宅興建工程」因使用

執照現勘而須辦理圖面修正，經建管要求重新辦理變更

設計，惟建管承辦認定建築執照逾期，逐建議本所提請

釋疑。(提案人：鄭裕欽建築師) 

    說    明： 

        一、本兩案原於 104年 6月 4日領有建築執照，登載之竣工

展期為 105年 7月 9日，其使用執照程序皆以相關規定

辦理並於 105年 6月 21掛件申請在案，該期間主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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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構造皆以依圖說施工完成以符合竣工查驗之規定，惟

承辦人員公務繁忙無法依建築法第六章第 70條之期程完

成查驗程序以致建築執照逾期，其責非可歸責於起造

人，敬請協助釐清。 

        二、經 106 年 2月 7日現場竣工查驗後，建管單位提出部分

須修正內容如屋頂管道間包覆、隔間牆材質、遮陽板 2/1

透空率檢討、陽台淨高之檢討等，其中陽台淨高疑義，

本所亦依建管單位意見函文至內政部營建署進行法規釋

疑，營建署回函如附件，本所一併提請本次法令復核會

討論，圖說及現場皆已修正完成，其餘依相關規定應可

於竣工圖修正後再行報驗，然建管單位仍要求以變更設

計辦理，故本所依要求於 106年 6月 5 日掛件申請變更

設計，但建照承辦單位仍認定原建築執照皆已於 105年 7

月 9 日逾期失其效力，再辦理變更設計恐有疑慮，故建

議本所提請法令復核會討論。詳附件 P38-P41 

        三、綜上所述，本所於有效期限內業以依法規完成主要設備

及相關之建築，應無建築執照失其效力之問題。 

    決   議： 

        一、本案採個案決議。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106.09.12 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六：圃圃豐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擬於玉井區沙子田段

372-2、375、377、377-1 等 4 筆地號(屬農牧用地)，

申請新建菇類栽培場(C-2)，因基地既有建物測量複丈

已跨越鄰地沙子田段 372-5 地號及沙坑段 81 地號等 2

筆，今欲釐清已跨越之地號是否應納入本案建照基地

範圍申請。(提案人：黃毅誠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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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 

      一、本案建物已領有(98)南縣使字第 00448 號執照在案，建

築基地為玉井區沙子田段 372-2、375、377、377-1 等

4筆。本次於原基地範圍內欲申請新建他棟建物，然既

有建物複丈成果已超出原基地範圍】，是否得將既有建

物跨越之地號納入本次新增基地範圍? 

      二、本案已領有南市工管二字第 1060133282 號「台南市玉

井區沙子田段 372-2等地號菇類栽培場新建工程」加強

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核定本；及南市農務字第

1050039578 號「臺南市玉井區沙子田段 372-2 等地號

菇類栽培場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本在案。 

      三、原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基地範圍為玉井區沙子田段

372-2、375、377、377-1及沙坑段 81-2等 5筆地號，

變更計畫納入沙子田段 372-5及沙坑段 81地號等 2 筆

辦理中。 

      四、現跨越之地號有 2筆，其一為沙子田段 372-5地號，土

地所有權屬為中華民國，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租賃契約辦理中)；其二為沙坑段 81 地號，土地權屬

為蘇建誌(圃圃豐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五、本案相關地籍套繪圖及圖說詳附件 P42~P46。 

   決    議：本案提案人要求撤案。 

 

四、散 會(16：45)  



N

777

757

754-1

754

799-33

799-31

778

799-32

799-30

799-3

799-7

799-4

799-6

799-35

799-34

799-10

799-9

799-1

794-14

794-12

794-4

781-1

720

713

798

794-2

794-26

712

1T

1T

棚

3R

3R

3R

3R

3R

3R

建築線

棚

大廟五街33巷20號

3R

3R

3R

3R

3R

3R

3R

3R

3R

保

 

大

 

路

 

 

三

 

段

177線

排

水

溝

756

756-1

756-2

756-3

756-4

756-5

756-6

756-7

756-8

756-9

756-10

756-11

756-12

756-13

756-14

756-15

756-16

756-17

756-18

756-19

756-20

756-21

756-22

756-23

756-24

756-25

756-26

756-27

756-28

756-29

756-30

756-31

756-32

756-33

6

0

0

六

米

私

設

通

路

六

米

私

設

通

路

8

5

1

0

8

2

2

7

2

0

M

計

畫

寬

度

<P1>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一附件】



                                      提案二附件-1  

 

 

<P2>



 

<P3>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二 附件2】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P4>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1】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文字方塊



<P5>

User
打字機文字
<p5>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2】



<P6>

User
打字機文字
<p6>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3】



<P7>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4】

User
文字方塊



<P8>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5】

User
文字方塊



<P9>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三附件6】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文字方塊



<P10>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a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P11>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b



<P12>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c



<P13>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四附件】d

User
打字機文字



<P14>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五附件1】



<P15>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五附件2】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27

63

64

65

66

68
69

70

1

101

102

103

1235
123612371238

27

63

64

65

66

68
69

70

1

101

102

103

1235
123612371238

壹
層
平
面
圖

S=1/100

L=556

提案六、七、八附件a

<P16>



27

63

64

65

66

68
69

70

101

102

103

1235
123612371238

A2

貳
層
平
面
圖

S=1/100

提案六、七、八附件b

<P17>



<P18>

ASUS
打字機文字
(一)

ASUS
打字機文字
(二)

ASUS
打字機文字
(三)

ASUS
打字機文字
提案一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九 附件﹞



<P19>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 附件】



<P20>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二 附件】



<P21>



<P22>



<P23>



<P24>



<P25>



<P26>



<P27>



水切收邊

<P28>



提案14附件1

<P29>



提案14附件2

<P30>



提案14附件3

<P31>



提案14附件4

<P32>



提案14附件5

<P33>



提案14附件6

<P34>



提案14附件7

<P35>



提案14附件8

<P36>



提案14附件9

<P37>



12 

提案 15 附件 1 

<P38>

User
文字方塊



13 

提案 15 附件 2 

<P39>

User
文字方塊



14 

提案 15 附件 3 

<P40>



15 

提案 15 附件 4 

<P41>

User
文字方塊



<P42>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六附件1】



<P43>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六附件2】

User
打字機文字



<P44>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六附件3】



<P45>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六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4

User
打字機文字



<P46>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六附件5】


	
	提案三、四漢陽附件
	p1
	p2
	p3
	p4
	
	p1
	p2
	p3
	p4
	p5
	p6


	提案六、七、八附件
	附件
	附件1
	提案
	提案3附件
	提案3附件a


	
	p1
	p2
	p3
	p4
	p5
	p6

	提案六、七、八附件
	提案六、七、八附件
	提案六、七、八附件-1

	提案
	03052017154624
	A1001_壹層平面暨配置圖
	A1004_貳層平面圖
	A1005_參層平面圖
	A1006_肆層平面圖
	A1007_伍層~屋突平面圖
	A2001_南、東向立面圖
	A2002_北、西向立面圖
	A3002_剖面圖(二)





